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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国际比较与中国选择 

郭  林   董玉莲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是儿童福利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提

升人力资源禀赋的关键机制。结构功能理论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

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阶段家庭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发挥家庭正向

社会功能。本文从内容构成与实施效果两方面对美国、英国、德国、

瑞典和日本的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基于其有

益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

建议。这包括，在核心理念上，重视托育服务社会价值，坚持生命全

周期服务管理；在筹资机制上，强化财政支持，拓宽筹资渠道；在服

务体系上，构建多方参与、功能整合的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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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与生育率水平在较长时期低于更替

水平的社会现实使提高生育率成为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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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家庭生育决策是影响生育率的

重要因素。出于对未来养育成本、工作与家庭冲突的考虑，一些无子

女家庭很有可能选择延迟生育甚至不生育。在结构功能理论视野下，

为家庭提供充足有效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对于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提升

国家人力资源禀赋具有重要社会价值。面对家庭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

定需求，只有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才能更好发挥家

庭的积极社会功能。研究发现，针对 0-3 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是提

高生育率的重要手段[1]，Loomis 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

支撑[2]。而育有 0-3 岁婴幼儿的家庭对高质量托育服务具有更直接和

强烈的需求。 

当前，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尚存不足。针对此，2021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在宏观层面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优生

优育服务水平。其中一项核心内容就是为 0-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

为贯彻落实上述宏观要求，有必要借鉴美国、英国、德国、瑞典和日

本等典型国家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具

体国情，来构建和完善我国 0-3 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一、典型国家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内容构成 

（一）管理机制 

各典型国家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组织管理方式不尽相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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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典型联邦制国家，美国的地方自主权较大，其由联邦儿童家庭局下

辖的托育局和早期开端计划办公室专门负责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3]。

托育局负责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质量较高且收费低廉的托育服务；早期

开端计划办公室依据计划开展婴幼儿照料事业；各州大都设立儿童福

利管理部门，在联邦政府的相关规定下对本州内部托育机构实行监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国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使政府将婴

幼儿托育视为政策重点领域。其采用中央教育部门主导，健康、社会、

福利与安全等部门协同配合的方式对婴幼儿托育服务进行管理[4]。中

央政府负责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政策制定与财政拨款，地方政府负责分

配资金与监管各地托育机构，强调部门分工与各级政府的职权划分，

重视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教育价值。 

1990 年之前，德国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强调家庭责任。德国统

一后，婴幼儿托育被提上改革日程，《日托扩充法案》的发布推动了

婴幼儿托育服务事业的发展。其注重提供质量高、可及性强的托育服

务，主要由中央的家庭事务局和地方的青年事务局负责管理[5]。其中

青年事务局独立运行，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联邦政府为州和地方政府

提供相应资金支持，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制定托育服务计划，

负责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管理托育具体事务。 

瑞典强调性别平等和充分就业，鼓励父亲参与婴幼儿照料，促进

女性就业，致力于创造有利于婴幼儿托育的社会环境。瑞典的 0-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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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由教育部门负责，健康、社会与福利等部门协同

配合，前者侧重满足婴幼儿教育需求，后者侧重满足婴幼儿照顾需求，

从而实现婴幼儿托管、教育一体化发展。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全国性托

育服务计划、分配资金与安排人员，地方部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管理

托育事务。瑞典在婴幼儿托育中赋予地方政府较大自主权，但同时设

立学校监察部门对其进行监管。 

受儒家传统文化、较低的生育率水平和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形势的

共同影响，日本虽坚持家庭尤其是女性的婴幼儿照料责任，但也在逐

步加强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提供和监管。在中央层面设立厚生省儿童

和家庭局专门负责婴幼儿服务管理，其下属的儿童福利部门负责婴幼

儿托育服务的日常事务，儿童福利委员会负责监督，各级政府负责执

行具体的婴幼儿托育计划[6]。此外，日本成立儿童养育协会管理企业

主导的托育场所，审核机构运营资质，评估托育服务质量并给出改进

意见等[7]。 

（二）服务类型 

各国广泛认可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重要性，在强化婴幼儿托

育组织管理的同时，根据福利体制与婴幼儿年龄阶段的差异提供了多

样化的婴幼儿托育服务类型。作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福利制度国家，个

人主义盛行与崇尚家庭理想是美国制定家庭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8]。

美国已形成政府主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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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设计综合考虑托管与教育两项功能。其 0-2 岁的婴幼儿可进入私人

性质的儿童保育中心或获得私人提供的家庭日托服务，3 岁以上的儿

童可以参与公共提供的早期教育计划，包括学前班、州立幼儿园等。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下的英国虽强调婴幼儿托育的家庭责任，但也

提供了多种托育服务类型以应对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家庭问题凸显的

社会变化。其 0-2 岁的婴幼儿可参与私人性质的托儿所和游戏小组并

获得保育人员的照顾；3 岁以上的幼儿可进入公共提供的非全日制游

戏小组和托儿所，而大多数婴幼儿在私人性质的民营机构中获得托育

服务。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下的德国追求福利制度的“再家庭化”，将家

庭视为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其婴幼儿托育服务具有

突出的私人性质。德国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包括家庭日托、儿童保育院、

公里和私立托育机构等类型，其供给不以年龄为划分依据。家庭日托

服务主要面向 0-2 岁婴幼儿；注册的有资质的儿童保育院可获得公共

补贴；相比于公立托育机构，更多的德国家庭选择非营利性或营利性

的私立学校。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瑞典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规定了政府

在婴幼儿照料中的责任，提供全日制学前班和家庭日托等服务。其为

年龄较小的儿童提供托育服务，婴幼儿可享受托育服务的起始年龄为

1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更具公共性质，大多数托育场所由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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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婴幼儿托育服务方面的经济压力较小，进入全日制学前班可获

得每周 30 小时的免费托育服务，超出规定免费时间之外产生的托育

费用由家庭支付；家庭日托服务在农村地区更为普遍；婴幼儿托育服

务覆盖广泛，且实现了 0-5 岁婴幼儿托管和教育一体化发展。 

日本的家庭和企业在婴幼儿托育中承担了重要责任，私立性质的

托育服务机构较为普遍，具有托儿所、家庭日托、认定幼儿园等婴幼

儿托育服务类型。各年龄阶段婴幼儿均可参与全日制托儿所；0-2 岁

的婴幼儿可以选择私人提供的家庭日托服务；3 岁以上的幼儿可进入

非全日制幼儿园托育，此外也为 3 岁以上的幼儿提供校外托育服务。

无论是全日制托儿所还是非全日制幼儿园，日本的私立性质托育机构

更多。 

表 1 典型国家 0-5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类型 

 基于中心的日托和/或家庭日托 学前班 

公共提供*  

私人提供**  

年龄 0 1 2 3 4 5 

美国 儿童保育中心和家庭日托** 
教育计划，包括学前班，私立幼儿园，早

期开端（州立幼儿园）* 

英国 托儿所，保姆和游戏小组** 

游戏小组和托

儿所，非全日

制* 

接待班，小学* 
义务

教育

德国 Krippen（基于中心的托儿 幼儿园（学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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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混合年龄的托育环境 

家庭日托（主要为 0-2 岁婴幼儿提供），注册的儿童保育院可获得公共补

贴 

更多德国儿童（73%）就读于非营利和政府资助的营利性私立学校 

私人（包括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托育机构）和公共托育机构均可获得公共补

贴 

瑞典 
Forskola（提供 30 小时托育服务的全日制学前班）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家庭日托服务（FDC）* 

日本 

托儿所（私人：约 3/5）（全日制）** 

托儿所（公共：约 2/5）（全日制）* 

家庭日托** 

非全日制幼儿园（私立与公立性质占比为

2:3，提供 20 小时托育服务） 

校外托育服务** 

资料来源：OECD. https://www.oecd.org/els/family/PF4-1-Typology-childcare-early-ed

ucation-services.pdf. 

注：*托育服务主要由公共资助和管理；**托育服务由私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提

供者）管理，由公共和私人资助。 

 

（三）资金来源与用途 

各典型国家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资金来源和用途存在差

异，但总体而言，公共财政投资较大且不断增长，资金来源渠道具有

多元化，资金用途集中表现为家庭津贴与生育津贴。在美国，发展婴

幼儿托育服务所需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和社会支持。但由于主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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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政府责任，所以相较其他国家，美国婴幼儿托育服务费用支出较

少。政府财政主要由联邦政府提供，包括现金援助、税收减免以及保

育津贴等形式[9]。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强调个人责任与义务，侧重对

竞争失败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所以其现金援助对象主要为低收入

家庭；税收减免针对育有婴幼儿且处于劳动力市场的父母，其中通过

减免个人所得税激励父母平衡工作与家庭，减免儿童税收来促进儿童

发展[10]；保育津贴用于为低收入工作家庭提供就业培训。社会资金主

要来自企业和社会组织。 

长期以来，婴幼儿照料在英国被视为家庭责任。然而，1997 年工

党上台后，英国推进儿童保育政策改革，大力发展婴幼儿托育事业，

开辟了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福利制度模式下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

道路[11]。其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财政、家庭付费以

及慈善援助等。其中，中央政府对教育部门举办的公共性质托育机构

提供资金支持，并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拨款，但只有公立托育机构能

够获得全部财政支持，私立托育机构只能获得部分费用补助[12]。此外，

英国为婴幼儿父母提供多种类型的生育津贴和家庭津贴。生育津贴包

括产妇津贴、法定产假支付、法定陪产假支付、法定收养支付、法定

分担父母支付和生育补助金；家庭津贴包含儿童福利和儿童税收抵免、

工作税收抵免、收入支持以及普遍信贷[13]。英国为家庭提供的现金福

利、税收减免和儿童保育支出在五国中仅次于德国和瑞典。 

保守主义福利制度模式的德国既强调家庭在婴幼儿照护中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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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高度重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所以近年来德国逐步实施

女性劳动者友好的福利政策，通过提供财政补贴来分担家庭育儿成本

[14]。其婴幼儿托育支出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联邦政府的

支出责任较小。自 2008 年起，德国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提供婴幼儿

托育代金券，为 1 岁以上的婴幼儿、领取住房津贴和儿童津贴的低收

入家庭提供一定时间的免费托育服务[15]。此外，德国还提供生育津贴

和家庭津贴。生育津贴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生育津贴和产假补助金；家

庭津贴包括儿童福利金、儿童津贴、父母津贴、怀孕补助、单亲补助

和最低收入支持[16]。 

在瑞典，儿童保育被视为满足儿童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一项公民权

利，政府通过国家干预为社会各阶层的儿童提供具有普惠性的儿童保

育服务。因此，瑞典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由政府出资和公共提供，

地方政府也给予了财政支持，主要表现为面向婴幼儿父母提供的生育

津贴与家庭津贴。其中，生育津贴包含父母现金津贴、怀孕现金津贴、

父母临时现金津贴；家庭津贴包括儿童津贴、抚养支持、住房津贴、

儿童保育津贴以及收养津贴[17]。自 2000 年以来，瑞典的婴幼儿托育

服务支出一直处于各典型国家首位。 

日本属于东亚福利体系，其福利模式强调家庭、个人和市场的共

同责任，更倾向于社会投资而非社会福利，体现在婴幼儿托育服务方

面则是强调“家庭保育责任论”。随着少子化危机的日益加重，日本

政府在 2000 年后开始积极介入儿童照顾领域，2010 年后更加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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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承担儿童照顾责任[18]，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支持政策来鼓励生育[19]。

其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由厚生劳动省进行补助。政府根据子女

数量和家庭经济状况设定弹性收费标准，以提高税率增加婴幼儿托育

费用[20]。除此之外，政府在托育设施、运营费用以及企业税费等方面

对企业主导的托育场所给予财政补助，这一额度高达 3/4[21]。此外，

日本还提供以产妇津贴、产假补助金、育儿假津贴、护理假津贴为主

要形式的生育津贴与以家庭津贴和儿童津贴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津贴

[22]。 

总体而言，各典型国家均已建立起与本国福利制度模式、劳动力

市场政策与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的托育服务政策机制，建立起各部门

各司其职、中央和地方权责明晰的管理机制，提供了遵循婴幼儿成长

规律、类型多样化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并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以家庭津贴与生育津贴为主要用途为提升家庭育儿能力提供经济支

持。但具体而言，各国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的内容构成具有一定差异。

首先，托育服务管理机制不尽相同。美国由中央托育局和地方儿童福

利管理部门协同管理，英国偏重于单一的教育部门负责，德国地方自

主权较大，瑞典由教育部和其他部门分别负责托育服务的教育和托管

功能，日本由儿童家庭局负责并设立专门部门对企业主导的托育机构

进行监管。其次，托育服务类型略有差异。美国和英国 0-2 岁和 3 岁

的婴幼儿可分别享受私人和公共性质的托育服务，德国为 0-5 婴幼儿

提供混合年龄的托育环境且私立性质托育服务更多，瑞典为 0-5 岁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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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提供全日制公共托育服务，日本私立性质和企业主导的托育服务

机构较多。最后，资金来源渠道有所区别。美国的托育服务资金主要

由联邦政府提供，英国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家庭和慈善援助，德国

联邦政府的支出责任较小，瑞典政府的托育服务支出比重最高，日本

通过提高税率拓宽托育服务资金来源。 

二、典型国家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实施效果 

（一）假期津贴的支付替代率 

各典型国家均为育儿家庭提供了产假津贴、育儿假津贴和父亲假

津贴，这些生育假期津贴对工作收入的替代程度能够体现托育服务的

政策实施效果。我们基于近年的数据，首先比较各国产假补助金对不

同收入水平群体总收入的替代比例。整体而言，德国的支付替代水平

最高，可达到 100%的完全替代。这与德国保护妇女工作权利的劳动

力市场政策有关，通过在休产假期间给予较高工资替代率来建立对女

性劳动者友好的福利政策。而英国的替代水平最低，其平均收入群体

的产假津贴支付替代率仅为 31.3%，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 76.8%

仍有较大差距[23]。虽然英国为促进家庭发挥正向社会功能给予了多种

支持，但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德国和日本的产假津贴支付替代率

在不同收入群体中不存在差异，瑞典和英国的低收入群体可获得更高

替代水平的产假收入津贴。 

第二，比较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在育儿假期间，其总收入被育儿



12 

 

假津贴替代的比例。整体来看，随着女性收入水平的提高，育儿假津

贴支付替代率在各国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育儿假津贴更多是保障低

收入家庭能够在育儿假期间享有更高水平的福利政策。无论女性收入

水平如何，德国的育儿假津贴支付替代率最高，其次为瑞典[24]，德国

和瑞典的劳动力市场注重充分就业和性别平等，因此其育儿假津贴水

平最高。 

第三，比较各典型国家不同收入水平的父亲在带薪休假期间，其

所获假期津贴对总收入的支付替代率。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父亲假

津贴的支付替代率普遍下降；无论个体收入水平高低，父亲假津贴的

支付替代率均为瑞典最高、德国次之、英国最低[25]。瑞典在法律层面

上规定了任何家庭的儿童都有权获得托育服务[26]，德国注重平衡女性

劳动者的工作家庭冲突与发挥家庭完整性功能，因此两国均以较高水

平的父亲假津贴鼓励男性参与育儿照料，强化家庭保育功能。英国虽

不断调整劳动力市场关系以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但政策实际效果相

对较差。 

（二）婴幼儿入托率 

入托率集中体现了托育服务的可及性，是衡量一国托育服务发展

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观察 2005 年至 2018 年，各典型国家 0-2 岁与

3-5 岁婴幼儿入托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各国 3-5 岁幼

儿的入托率均高于 0-2 岁婴幼儿的入托率。各国 0-2 岁婴幼儿入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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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 15%。其中瑞典和英国的入托率一直处于高位；德国的入托率

自 2010 年以来不断上升，2017 年超过了 35%；日本的入托率自 2005

年略高于 15%逐渐提高到 2017 年的 30%。在 3-5 岁幼儿入托率方面，

各国的入托率均高于 60%且变化幅度较小。其中，英国的 3-5 岁幼儿

入托率最高，已达到 100%；美国的 3-5 岁幼儿入托率最低[27]。瑞典

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影响下，以公共方式为社会各阶层儿童提供

普遍性儿童保育服务，托育机构的公立性质突出。英国在婴幼儿托育

服务方面开辟了不同于自由主义福利制度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婴幼

儿托育事业，增加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两国的托育服务发展道

路为实现高水平入托率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而美国主张家庭

在婴幼儿照顾中的责任，其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影响了婴幼儿入托率的

提高。 

（三）子女出生前后家庭净收入对比 

子女出生前后的家庭收入变化更能直接体现生育行为对家庭经

济收入的影响。图 1 显示了典型国家近年来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子女出

生后第一个月的等值家庭净收入占分娩前一年家庭净收入的百分比。

可以发现，子女出生后第一个月的家庭净收入均低于子女出生前一年

家庭的净收入。日本和德国在子女出生后第一个月的等值家庭净收入

占分娩前一年家庭净收入的比重高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英国和

美国这一数值相对较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其子女出生后第一个

月的等值家庭净收入占分娩前一年家庭净收入的百分比存在差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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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距在瑞典最小，在英国最大。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德国高收入

家庭的子女出生后第一个月的等值家庭净收入占分娩前一年家庭净

收入的百分比更高。 

 

 

  图 1 子女出生后第一个月的等值家庭净收入占分娩前一年家庭净收入的百分比

（%） 

资料来源：OECD. 

https://www.oecd.org/els/family/PF2_4_Parental_leave_replacement_rates.pdf. 

综上，各国政府提供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在假期支付替代率、

婴幼儿入托率和子女出生前后家庭净收入对比等方面呈现出既有共

性又有特性的政策实施效果。首先，在家庭育儿的全阶段，提供具有

针对性的产假、育儿假与父亲假津贴对家庭收入起到一定补充作用；

其次，各国 3 岁幼儿入托率远高于 0-2 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最后，子

女出生后家庭的净收入比子女出生前有所降低。但受到不同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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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政策、福利制度模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各国对婴幼儿服务

的支持力度和偏好存在一定差别。一方面，各国的假期津贴支付替代

率水平差异较大。美国低收入家庭享有更高的津贴支付替代率；英国

侧重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但实际替代水平较低；德国注重对女性劳

动者的支持，不同收入水平的产假津贴支付替代率均达到 100%；瑞

典强调性别平等，父亲假的支付替代水平较高；由于强调家庭的婴幼

儿照顾责任，日本各假期津贴的支付替代率均低于德国和瑞典。另一

方面，不同国家的婴幼儿入托率存在差异。无论是 0-2 岁婴幼儿入托

率还是 3 岁幼儿入托率，瑞典和英国均高于日本和美国。这与瑞典强

调婴幼儿托育的国家责任和英国近年来大力发展托育事业密切相关，

同时也反映出在典型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美国和东亚福利模式的日

本，福利分配更多依靠市场和家庭而非政府。 

三、典型国家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对中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的发展实践表明，建设普惠性儿童福利制

度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必然要求[28]。在新时代，我国将处理好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国家建

设的主要思路。具体到婴幼儿托育服务领域，面对高昂的生育成本，

家庭婴幼儿特别是 0-3 岁婴幼儿照料服务需求大幅升级。虽国务院办

公厅已于 2019 年 5 月发布《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对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相关事

项进行了明确规定[29]，国家卫健委也后续出台《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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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婴幼儿

托育服务发展的标准规范[30]，但由于其中规定存在不尽合理与不够具

体之处且实施时日尚短，我国现有托育服务体系仍存在亟待加以解决

的问题。 

（一）中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不足 

1.管理部门多，分工不明晰 

各典型国家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事业的管理机制明确，如美国

由中央托育局和地方儿童福利管理部门共同管理，英国主要由教育部

门负责等，其管理部门均具有相对集中、分工明晰的特点。《意见》

指出，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发展改革、教育、

公安、民政、财政等多十余个部门协作配合，为构建婴幼儿托育服务

体系提供指导、管理和监督。采用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多部门配合的

协同管理机制利于发挥各部门优势，整合现有资源。但与其他国家相

比，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管理涉及部门繁多，且对各部门只提

出宏观发展目标却未细化具体职责，容易导致不同部门之间责任划分

不清、单个部门责任落实不明、多个部门协作配合不力等问题。 

2.营利性有余、公益性不足，服务类型单一且质量不高 

目前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另一问题是营利性有余公益性不足，服

务类型单一且质量不高。《意见》提出了以发展多种形式托育服务为

方向，如鼓励非营利性托育机构发展和企事业单位主导下的婴幼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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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设施建设。这一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际现实中，我国 0-3 岁

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由营利性机构提供。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9 年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提供主体主要是民营机构与教育

部门，但民办托育服务机构数量占比超过 70%，是教育部门主办托育

机构的 4.63 倍[31]，在进入各类托育机构的 116.09 万人 0-3 岁婴幼儿

中，民办机构和教育部门分别占比 76.95%和 16.61%。同时，相对于

典型国家提供的多类型托育服务，如儿童保育中心、家庭日托、托儿

所与半日制或计时制托育服务，我国的托育服务类型单一，难以满足

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除此之外，办园条件参差不齐、幼儿院教育

“小学化”、保育工作不规范甚至幼儿院虐童事件时有发生表明我国

现有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3.央地责任分担不均，资金来源渠道不明 

《意见》提出，发展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要坚持属地管理的

基本原则，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托育服务需

求等制定婴幼儿托育服务具体实施细则，并由相关部门对婴幼儿托育

服务体系进行监管。并对地方政府在探索创新政策、保障机构建设用

地、加强从业队伍建设、强化照护服务信息管理、营造婴幼儿照护友

好社会环境等方面做出方向指导，强化突出了地方政府在发展 0-3 岁

婴幼儿托育服务中的责任。但却未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具体责任，

最突出的表现是缺少对于筹资机制和财政支持方式的规范化说明。各

典型国家的多年政策实践表明，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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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渠道是为 0-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

重要经济保障。但《意见》并未明确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方式，也未

指明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渠道，存在央地责任分担不均的问题。 

（二）基于国际经验的中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完善 

为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有助

于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满足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提升

国家人力资源禀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我国目前婴幼儿托

育服务体系发展尚有不足，政府责任存在缺位。因此本文将基于国际

经验为构建和完善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提出以下建议。需

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与传统家庭育儿文化特征等决定了我

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发展中的国际借鉴，应以管理机制、资

金来源、服务类型等方面的具体机制为主，并扬弃不符合我国具体国

情的内容，将借鉴国际经验与我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 

1.核心理念：重视托育服务社会价值，坚持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 

第一，政府首先应重视托育服务社会价值，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各典型国家在政府层面高度重视和支持婴幼儿托育服务，从完善管理

机制、丰富服务类型以及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积极承担婴幼儿照护责

任，并在弥补家庭经济收入、提高婴幼儿入托率、促进女性就业等方

面取得了有效成果。面对托育服务供不应求的现实情况，政府首先应

优化政策理念，重视托育服务的社会价值。明确婴幼儿托育服务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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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和社会的重要价值，将家庭作为政策制定对象，构建完善的托育服

务标准与规范。各典型国家均在重视婴幼儿托育服务社会价值的基础

上建立起相对完善、具有特色的管理机制，虽具体部门设置存在差异，

但大都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各部门的具体职责。而我国《意见》

的出台并未明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也并未明确各部门的具

体职责。因此，应进一步平衡央地责任，加强中央财政支出并规范筹

资机制；突出细化相关部门具体职责，实现婴幼儿托育服务指导、监

督与管理的协同发展，为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与制度保

障。 

第二，政府应坚持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理念，为处于不同生命周

期的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从年轻夫妇的家庭扩张阶段到育有 0-

3 岁婴幼儿的家庭发展阶段，政府应强化自身职责定位，有针对性地

为家庭提供多样化支持。各典型国家为处于不同育儿阶段的家庭提供

了经济支持、服务供给与时间保障，如女性孕期的带薪产假、哺乳期

的带薪育儿假和带薪父亲假、婴幼儿成长期的家庭津贴、育儿津贴与

托育服务等。目前通过现金补助鼓励生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可

借鉴典型国家的家庭津贴制度，探索出台养育津贴、教育津贴等政策

[32]；并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等，

为家庭育儿提供时间保障与经济支持，促使社会形成生育成本的稳定

安全预期，从而达到鼓励生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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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筹资机制：强化财政支持，拓宽筹资渠道 

强化政府财政支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为家庭承担婴幼儿照护

责任提供经济保障。一方面，政府应增强对家庭的财政支持。德、英、

瑞典等国采取了家庭津贴、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多种经济支持性政

策，实现了对家庭收入较高水平的支付替代。相比之下，中国缺少对

家庭的经济支持性举措。我国应将家庭整体作为托育服务的政策对象，

在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津贴、税收抵免与免费托育服务代金券等

方面进行探索，适当增加对家庭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拓宽

婴幼儿托育服务资金来源渠道。美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不仅

享有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支持，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资金支持。而我

国婴幼儿托育服务管理机制尚不健全，采用地方政府统筹为主的财政

支持方式，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因此，我国应出台婴幼儿托育服务财

政支持细则，支持地方政府吸纳社会资本进入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

扩大资金来源和服务范围，逐步完善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筹资机

制。 

3.服务体系：构建多方参与、功能整合的服务机制 

第一，我国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多

主体、多类型、多层次的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保障服务供给。

各典型国家为 0-3 岁婴幼儿提供了全日制、半全日制、计时制等多类

型的公共或私人托育服务，为不同家庭提供了多样化选择。而我国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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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机构私立性质浓厚，托育服务营利性有余而公益性不足，家庭

婴幼儿照护负担重。借鉴国际有益经验，优化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体系，首先应明确政府主导地位，依托社区充分利用现有托育服务资

源和照护服务设施。其中，应根据 0-3 岁婴幼儿的成长规律与家庭照

护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的托育服务。如 1 岁以下婴儿身心脆弱，在熟

悉的家庭环境中接受照料更为合适；1-2 岁婴幼儿对周围一切充满好

奇，且女性产假结束后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照护冲突使社区托育成

为可能的选择；2-3 岁幼儿突出的社交需求与社区托育的群体性特征

相契合。其次，应强调家庭在婴幼儿照料方面的基础地位，发挥家庭

正向社会功能。相关部门可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

为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托育服务，增强家庭婴幼儿照料能力。如在制度

层面完善产假政策，为父母提供就业信息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为家

庭婴幼儿照料提供科学意见指导等。最后，要鼓励、规范和引导市场

化托育服务发展。私立托育机构是我国婴幼儿入托数量最多的服务机

构，政府应适当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简化行政程序并进行相应税收

优惠；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性，鼓励政府购买服务等为 0-3 岁婴幼儿

家庭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员工需求，为

育儿员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 

第二，整合托育服务的托管功能与教育功能，推动托管、教育一

体化发展。瑞典和英国已逐步实现了 0-3岁婴幼儿托管与教育一体化，

为婴幼儿早期发展提供连续性支持。而我国幼儿园只接收 3 岁以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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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一般情况下 3 岁以下婴幼儿只能进入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且课

程标准不一的私立早教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婴幼儿托育

服务事业的发展。鉴于此，应根据我国具体国情，逐步实现 0-3 岁婴

幼儿托管功能和教育功能的一体化发展。政府应明确托育服务行业准

入规则和托育服务从业者标准，加强对婴幼儿照护从业者的法律法规、

职业技能、道德安全培训，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队伍的专业化和标准

化建设。遵循不同阶段婴幼儿的成长特点与身心发展规律，针对性和

科学化地设置课程，在婴幼儿安全、健康和全面发展中整合婴幼儿照

护服务的托管功能和教育功能，提升社会人力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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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care Services for0-3 Years Old Infants and Toddler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Chinese Choice 

GUO Lin  DONG Yulian 

 

Abstract: The policy of childcare service for0-3 years old infa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and a key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human resource endowment. The 

structural function theory and the family life cycle theory emphasize that the infant care service 

needs of families at different stages should be met pertinently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amily's 

positive social function.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ld-care service policies 

for0-3 years old inf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Sweden and Japan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 compos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based on their useful 

experience,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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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service policies for0-3 years old infa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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